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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一、本次融资租赁概述 

为优化长短期负债结构，降低资金流动性风险，缓解冬季经济运行资金压力，新

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申请

融资租赁授信金额不超过 10亿元，期限 5年，综合资金成本不超过 3.5%。实际融资

租赁金额根据公司实际生产需要。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了《八一

钢铁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本次融资租赁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拟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交易方为具备融资租赁业务资质的相关融资租赁公司。 

 

三、融资租赁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公司自有机器设备及设施 

标的类型：固定资产 

权属状态：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融资租赁业务的主要内容 

（一）融资金额：实际提款金额根据资金需求确定，最高不超过 10 亿元，依据

利率从低到高依次提款； 

（二）融资租赁业务主要内容：公司以筹措资金、回租使用为目的，将合法拥有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的公司相关资产作为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的转让标的及租赁物与交易方开展融资租赁

售后回租业务，交易方向公司支付购买价款取得上述标的所有权并同时将该标的作为

租赁物出租给公司使用。在租赁存续期内，公司自持该部分资产，租赁到期后以合同

约定回购价格回购该资产； 

（三）资金用途：优化长短期负债结构，置换部分短期贷款，降低资金流动性风

险； 

（四）租赁期限及利率：期限 5年，综合资金成本不超过 3.5%。具体利率、租金

及支付方式、留购价款等融资租赁内容以实际进行交易时签订的协议为准。 

 

五、授权事宜  

为保证公司融资租赁业务顺利进行，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

负责办理与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本次融资租赁交易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

议、合同和文件；  

2.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融资资金在上述融资资金用途内的具体安排及资金使用安

排；  

3.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4.办理与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相关的其他事宜；  

5.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该融资租赁业务完成。 

 

六、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现有生产设施、设备进行融资租赁业务，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拓宽融

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使公司可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公司的生产

经营发展。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对相关资产的使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13 日 


